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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少年儿童“双有”活动组委会

关于举办2025年全国少年儿童“双有”
主题教育活动总结交流会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儿童和儿童工作重

要论述以及致中国儿童中心成立 40 周年贺信精神，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双有”活动育人功能，促进校外教

育高质量发展，中国儿童中心、全国少年儿童“双有”主题

教育活动组委会将于 2025 年 10 月 20 日-10 月 24 日在黑龙

江省哈尔滨市举办“2025 年全国少年儿童‘双有’主题教育

活动总结交流会”。

一、时间

2025 年 10 月 20 日-24 日，10 月 20 日报到、10 月 24

日返程。

二、地点

哈尔滨友谊宫（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友谊路 263 号）

三、组织单位

1. 主办单位

中国儿童中心

全国少年儿童“双有”主题教育活动组委会

2. 承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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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妇女儿童发展中心

哈尔滨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四、参加对象

各地校外教育机构主管部门领导、校外教育机构负责人、

“双有”参与机构负责人与骨干教师等。

五、活动内容

1. 德育主题专家讲座、案例交流

2. 2025 年“双有”活动工作总结

3. 2026 年“双有”年度工作计划

六、日程安排（拟）

日期 时间 内容

10.20 全天 报到

10.21

上午
1、开班式

2、主旨报告：《立德树人：新时代德育的使命担当与实践路径》

下午

1、专题报告：《解析〈未成年人保护法〉：六大保护体系的内

涵与联动》

2、专题报告：《爱国主义精神的文化根基与当代传承》

10.22 全天
1、工作思考：2025 年“双有”活动总结及 2026 年工作计划

2、经验交流：2025 年“双有”活动案例分享

10.23 全天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交流学习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哈尔滨工程大学军工纪念

馆、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博物馆

10.24 全天 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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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报名及缴费方式

请各单位于 2025 年 10 月 10 日前，准确填写《2025 年

“双有”活动总结交流会报名表》（见附件），并及时将报

名表发送至“双有”邮箱（shuangyou07@126.com）。

1.费用标准

培训费 2750 元/人，费用含住宿（双人间）、餐费、场

租费、授课费、实践学习租车费、保险等。本次活动不提供

接送站服务。

哈尔滨当地人员参训，培训费为 1400 元/人，含午餐餐

费、场租费、授课费、实践学习租车费、保险等，不提供住

宿、早餐和晚餐。

2.汇款方式

请于 10 月 15 日前将培训费以银行汇款的方式，汇至中

国儿童中心账户，请在附言中注明“双有总结会+参会单位

名称”。汇款后请将汇款凭证照片（或扫描件）发至“双有”

邮箱，以便工作人员及时查账核对。

户 名：中国儿童中心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新街口支行

银行账号：0200002909088104236

3. 特别提示

请各地汇款时一定要核准金额，并在报名时提供准确完

整的开票信息，此次培训开具的发票为“培训费”，发票开

具后不退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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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联系方式

全国少年儿童“双有”活动组委会办公室

联系人：周 瑛、姜天赐

电 话：010-66160151（办公室）

13701332112（周）、18610501017（姜）

邮 箱：shuangyou07@126.com

网 址：shuangyou.ccc.org.cn（“双有”官网）

全国少年儿童“双有”

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委员会

2025 年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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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5 年“双有”活动总结交流会报名表

单位

名称

联
系
人

姓名
所在部门及

职务
联系电话 微信号及邮箱

单位

地址

报名信息统计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职务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发票信息】（请二选一填写信息）：

一、增值税普通发票信息

1.单位名称：

2.税务登记证号：

二、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

1.单位名称：

2.税务登记证号：

3.银行账号：

4.开户行：

5.单位地址：

6.联系电话：


